附件5
创业培训机构认定现场确认书

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校名称）现申请创业培训机构，现场确认如下：
1. 学校       负责人（校长）具有    学历及    专业技术职称或    国家职业资格；
2. 学校具有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的稳定的办学场地和教学用房。
（1）学校面积    平米，其中用于创业培训理论培训的教室面积    平米，配备电脑、投影仪、可移动课桌椅、黑白板等教学设备及专门的档案管理室。
（2）房屋产权清晰，租用期或使用期限    年，适合办学，符合消防、安全、环保、卫生等相关规定，无隐患，教室和办公室设在一处。
3.学校制订了办学章程，严格按照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《创业培训标准（试行）》进行培训，统一购买、使用正版培训教材。
4.学校现有取得创业培训师资合格证书的专职讲师   名，所属讲师的社保缴费必须连续缴费达到六个月以上；配备   名创业培训管理员资格,且有   年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的专职行政管理人员。
5.学校具有    名以上全职或兼职的创业服务专家（包括创业培训讲师、企业家、大学经济管理专业老师、取得创业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人员等），为培训学员提供创业跟踪指导、创业咨询、创业实训等后续服务，并配备满足创业服务要求的活动场地及设备设施。
6.学校举办者是                  。
7.学校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办学（仅限单位办学）。
8.学校场地、教学设施、设备属于自购/租赁/赠与,购置（租赁、赠与）手续完备。
以上信息与办学实际情况一致、真实有效,师资、场地、设施、设备符合法律法规和创业培训标准要求，            将承担一切不实承诺引起的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
确认人（法人代表）签字：
              确认人所在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 月    日

